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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二重國民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105.06.29修訂 

110.02.18修訂 

110.09.01修訂 

                                                                      110.12.08修訂 

113.06.27修訂 

壹、 依據：  

一、 依據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072127號函辦理。 

二、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教特字第1109380301號函。 

三、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教特字第1100107492號函。 

四、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教特字第1102294635號函。 

五、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教特字第1100917639號函。 

六、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教特字第1102294635號函。 

七、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教特字第1121662365 號函。 

八、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教特字第1130829191號函。 

貳、 目的： 

    一、培養學生良好生活習慣，以符合教育學習原則。 

    二、養成學生守法、守紀，以符合社會規範原則。 

    三、培養二重學子青春活潑，開放自主的管理原則。 

參、 內容： 

一、髮式部份：髮式應以整齊、簡單、樸素、清潔、便於梳洗、適合學生身份為原則。 

二、服裝部分： 

(一)應按學校規定方式及上課課程穿著學校服裝。 

(二)裙、褲勿做異常修改，若因成長需要請再添購。 

(三) 須依年級規定繡學號，制服上的校徽不可脫落。 

(四)天氣寒冷時，在校服內及外可加穿保暖衣物，例如便服外套、帽 T、毛線衣、圍巾、

手套、帽子。 

三、其它規定： 

        (一)不得配戴任何飾物。 

        (二)指甲須保持整潔，長度以不超過指尖為原則，不可塗搽指甲油。 

(三)球鞋、襪子不限顏色、式樣，但須不誇張、不怪異，保持整潔。 

肆、 服裝儀容請導師平時依規定檢查，執行如有疑義部份，由學務處酌處，或召開會議審核。 

伍、 教育部、局，如有法定規範事項者，從其規範。若有必須檢討或修正時，可由學務處或導師會

報提請召開服裝儀容審核會議。 

陸、 重大集會時間為：開學典禮、結業典禮、畢業典禮、姊妹校參訪、重要來賓到校、校慶典禮接

待人員、校外比賽，其他學校宣布之重要場合。 

柒、 本規定由服裝儀容委員會討論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